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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六） 

 

德恒 02F20170206-00021 号 

致：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蒙泰股份”）委托担任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或“本次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并

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出具了“德恒 02F20170206-00005 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

所关于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

师工作报告》以及“德恒 02F20170206-00006 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广

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

于 2019 年 9 月 6 日出具了“德恒 02F20170206-00009 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

所关于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

充法律意见（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一）》”），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出具了“德恒 02F20170206-00012 号”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

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

（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二）》”），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出具

了“德恒 02F20170206-00014 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蒙泰高新纤维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三）》（以下

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三）》”），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出具了“德恒

02F20170206-00017 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四）》（以下简称“《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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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法律意见（四）》”），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出具了“德恒 02F20170206-00020

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五）》（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五）》”）。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创业板首发办法》《上市规则》《上市审核规

则》《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

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有关

规定，本所经办律师于 2020 年 6 月 18 日出具了“德恒 02F20170206-00024 号”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以及“德

恒 02F20170206-00025 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法律意

见》”）。 

根据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于 2020 年 7 月 19 日出具的《关于广东蒙泰高新纤

维股份有限公司首发申请的问询问题清单》的相关要求，本所经办律师出具本补

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是对《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

《补充法律意见（二）》《补充法律意见（三）》《补充法律意见（四）》《补

充法律意见（五）》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

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补充法律意见（三）》《补充法律意见

（四）》《补充法律意见（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前述《法律意见》《律师

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补充法律意见（三）》

《补充法律意见（四）》《补充法律意见（五）》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不一致的内

容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为准。前述《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

（一）》《补充法律意见（二）》《补充法律意见（三）》《补充法律意见（四）》

《补充法律意见（五）》未被本补充法律意见修改、更新或更正的内容仍然有效，

将不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中重复披露。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中另有说明外，本所经办律师在《法律意见》《律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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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补充法律意见（三）》

《补充法律意见（四）》《补充法律意见（五）》中的声明事项及所使用的简称

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中报告期指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 

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

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

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

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经办律师在进行充分适当核查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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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6.披露准确性问题：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压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管理目录和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国发[2018]33 号）之附件 2《调整后继续实

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目录》（共 24 类），发行人的产品不属于生

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范围，无需办理生产许可证。请发行人确认招股书披露的

发行人产品不属于生产许可证管理范围的依据是否准确。请签字律师发表明确

意见。 

回复： 

本所经办律师履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查验程序：1.查验发行人的营业执

照、公司章程、工商登记资料；2.查阅《招股说明书》；3.查阅国家关于生产许

可证管理的相关规定和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的工业产品目录；4.取得揭阳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文件；等等。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40 号，

以下简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国家对生产部分重要工业产品的企业

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 

同时，根据《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

施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56 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的相关规定，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的工业产品目录（以下简称“《产品目录》”）

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现变更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质

检总局”）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并征求消费者协会和相关产品行业协会以

及社会公众的意见，报国务院批准后向社会公布。质检总局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

适时对目录进行评价、调整和逐步缩减，按前款规定征求意见并报国务院批准后

向社会公布。对于生产、销售纳入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的工业产品目录范围内的

产品的，应当根据《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办理生产许可证。 

根据《管理条例》的规定，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的重要工业产品，主要包括

以下几类： 

（1）乳制品、肉制品、饮料、米、面、食用油、酒类等直接关系人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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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工食品； 

（2）电热毯、压力锅、燃气热水器等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 

（3）税控收款机、防伪验钞仪、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无线广播电

视发射设备等关系金融安全和通信质量安全的产品； 

（4）安全网、安全帽、建筑扣件等保障劳动安全的产品； 

（5）电力铁塔、桥梁支座、铁路工业产品、水工金属结构、危险化学品及

其包装物、容器等影响生产安全、公共安全的产品； 

（6）法律、行政法规要求依照《管理条例》的规定实行生产许可证管理的

其他产品。 

（二）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产品不属于纳入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范围 

2012 年 11 月 20 日，质检总局发布《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管理的产品目录

（2012）》（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181 号），对人造板等

62 类产品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管理，具体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1 人造板 

2 建筑用钢筋 

3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材 

4 耐火材料 

5 钢丝绳 

6 轴承钢材 

7 泵 

8 空气压缩机 

9 蓄电池 

10 机动脱粒机 

11 防爆电气 

12 砂轮 

13 内燃机 

14 电线电缆 

15 电力整流器 

16 轻小型起重运输设备 

17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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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集成电路卡及集成电路卡读写机 

19 化肥 

20 农药 

21 橡胶制品 

22 防喷器及防喷器控制装置 

23 钻井悬吊工具 

24 电热毯 

25 助力车 

26 工厂制造型眼镜 

27 预应力混凝土枕 

28 预应力混凝土铁路桥简支梁 

29 港口装卸机械 

30 公路桥梁支座 

31 汽车制动液 

32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 

33 建筑钢管脚手架扣件 

34 建筑卷扬机 

35 摩托车乘员头盔 

36 水泥 

37 输水管 

38 摩擦材料及密封制品 

39 建筑防水卷材 

40 铜及铜合金管材 

41 铝、钛合金加工产品 

42 广播通信铁塔及桅杆 

43 电力金具 

44 输电线路铁塔 

45 电力调度通讯设备 

46 水工金属结构 

47 水文仪器 

48 岩土工程仪器 

49 制冷设备 

50 救生设备 

51 抽油设备 

52 燃气器具 

53 饲料粉碎机械 

54 人民币鉴别仪 

55 危险化学品 

56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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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棉花加工机械 

58 防伪技术产品 

59 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 

60 税控收款机 

61 直接接触食品的材料等相关产品 

62 化妆品 

2017 年 6 月 24 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

目录和试行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国发[2017]34 号），进一步调整实施工业产

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目录，此次调整后，继续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

的产品共计 38 类，具体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1 建筑用钢筋 

2 轴承钢材 

3 水泥 

4 人民币鉴别仪 

5 防伪技术产品 

6 集成电路卡及集成电路卡读写机 

7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 

8 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 

9 广播通信铁塔及桅杆 

10 防爆电气 

11 燃气器具 

12 空气压缩机 

13 港口装卸机械 

14 摩擦材料及密封制品 

15 公路桥梁支座 

16 预应力混凝土铁路桥简支梁 

17 水工金属结构 

18 制冷设备 

19 内燃机 

20 砂轮 

21 饲料粉碎机械 

22 建筑卷扬机 

23 钢丝绳 

24 轻小型起重运输设备 

25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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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预应力混凝土枕 

27 救生设备 

28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 

29 电线电缆 

30 耐火材料 

31 建筑钢管脚手架扣件 

32 建筑防水卷材 

33 危险化学品 

34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 

35 汽车制动液 

36 人造板 

37 化肥 

38 直接接触食品的材料等相关产品 

2018 年 9 月 23 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压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管理目录和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国发[2018]33 号），此次调整后继续实施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共计 24 类，具体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1 建筑用钢筋 

2 轴承钢材 

3 水泥 

4 人民币鉴别仪 

5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 

6 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 

7 预应力混凝土铁路桥简支梁 

8 防伪技术产品 

9 摩擦材料及密封制品 

10 公路桥梁支座 

11 内燃机 

12 砂轮 

13 钢丝绳 

14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材 

15 预应力混凝土枕 

16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 

17 电线电缆 

18 耐火材料 

19 建筑防水卷材 

20 危险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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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及容器 

22 汽车制动液 

23 化肥 

24 直接接触食品的材料等相关产品 

2019 年 9 月 8 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

目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决定》（国发[2019]19 号），压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管理目录，此次调整后继续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目录共计 10 类，

具体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1 建筑用钢筋 
2 水泥 
3 广播电视传输设备 
4 人民币鉴别仪 
5 预应力混凝土铁路桥简支梁 
6 电线电缆 
7 危险化学品 
8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及容器 
9 化肥 

10 直接接触食品的材料等相关产品 

根据《招股说明书》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为丙纶长丝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丙纶长丝，不属于《管理条例》和

《产品目录》所规定的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的重要工业产品。 

根据发行人所属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发行人报告期内的主要

产品不属于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目录所规定的产品，无需办理生

产许可证。 

综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产品不属于实行生产许

可证管理的产品范围，无需办理生产许可证。 

本法律意见正本一式六份，经本所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

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六） 

3-3-8-11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六）》之签署页）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王  丽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 

龙文杰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 

王  威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 

洪小龙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 

杨  勇 

 

年    月    日 

 


